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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促進文化及科技的發展，國家創立著作權法體系，賦予著作權人在一

定期間得以排除他人重製、散布、使用其著作物等權利。但在著作權人行使

權利的過程中，由於著作物「不可代替性」特殊的性質，因此使得著作權人

在市場上取得相當程度的優勢地位。 

 

目前各國對於包括著作財產權人在內智慧財產權人行使權利之行為，均

以競爭法制加以規範。而依據競爭法制之規定及分析方法，由於著作物「相

關市場」界定的困難以及不易符合「市場力量」的構成要件，現行競爭法制

對於著作權人行使權利時所發生之不當或「權利濫用」行為難以規範。如何

規範此種灰色地帶行為，避免影響公共利益，在保障著作權人權益的同時，

兼顧公益並且避免因為著作權人不當行使權利時所可能受有損害之相對人救

濟機會，誠為重要且迫切之課題。 

 

本文目的在於探討著作權人雖就其著作有某程度之壟斷性，其於行使權

利時如發生不當行為或「權利濫用」時應如何適用法律之討論，透過文獻分

析、比較法及案例研究，檢討我國目前對於著作權人行使權利時，為調和著

作權與社會福利或公共利益衝突時，我國競爭法制─《公平交易法》所扮演

的角色，並分析目前我國競爭法制不足之處，藉此突顯「著作權濫用」原則

在我國適用上的必要性。 

 

在進入「著作權濫用」原則討論前，本文先討論傳統「權利濫用」慨念

之起源、意義，另藉由比較競爭法與「權利濫用」之異同及其區別之實益，

探討競爭法制在著作權人濫用權利時之不足，以及著作權濫用原則相對於競

爭法制不足可發揮的功能。 

 

由於美國法就此部分已然於五十多年前發現到此問題，透過案例法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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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逐漸發展出「著作權濫用」原則，用以填補上述競爭法制的不足。故本文

將從美國法上「專利權濫用」原則的演進及訴訟上地位的被肯定，藉由其間

相關重要案例的介紹，具體說明由「專利權濫用」原則對於「著作權濫用」

原則法理的形成及對於「著作權濫用」原則發展的影響。 

 

最後借鏡美國實務在發展「著作權濫用」原則過程中，有關「著作權濫

用」原則可能的意義、判斷方式、法律效果，兼論「著作權濫用」原理的優

點及目前的不利之處。並針對我國「權利濫用」的規範及最高法院見解，在

適用於著作權濫用案件，與現行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之關係，以及欲主張

「著作權濫用」原則之判斷標準、法律效果，提供本文之建議，俾使日後發

生此類案件時，作為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之參考日後發生此類案件時，得做

為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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